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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开源裕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 年度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3 月 1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21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 年 6 月 1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前海开源裕和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 年 3 月 8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 A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218 007502

截止收 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 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元） 1.3334 1.357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
元 ） 77,904,114.28 113,545,707.5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 -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 份基金份额 ） 0.40 0.4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 2022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 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指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
益的孰低数。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 年 3 月 16 日
除息日 2022 年 3 月 16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 年 3 月 17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照 2022 年 3 月 16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
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2022 年 3 月 18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

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3）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A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 选择采取红利

再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
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4）投资者可以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2022 年 3 月 16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在上述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6）红利再投资份额的持有期自红利发放日起计算。
（7）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陆本基金管理人

网站（www.qhkyfund.com）或拨打客服电话（4001-666-998）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

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
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
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5 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3 月 1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
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代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
长

2.�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于东升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2 年 03 月 14 日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助工 ； 中国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南方
证券营业部副经理 、总经理 、计划财务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湘财
证券华东地区业务管理总部总经理 、市场总监 ；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业务总监 ；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尚阳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2022 年 3 月起加入银河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博士

注：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不再适用。

3.�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刘立达

离任原因 工作变动

离任日期 2022 年 03 月 14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相关规定履行备案

手续。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5 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3 月 1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
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于东升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2 年 03 月 14 日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助工 ；中国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南方证
券营业部副经理、总经理 、计划财务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湘财证券
华东地区业务管理总部总经理 、市场总监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业务总监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尚阳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诺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2 年 3 月起加入银河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博士

注：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不再适用。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相关规定履行备案手续。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5 日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3 月 1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64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和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 年 3 月 16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 年 3 月 16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 年 3 月 16 日
限制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
换转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1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
转入）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决定自 2022 年 3 月 16 日（含 2022 年 3 月 16 日）起暂停办
理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 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
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若超过 1000 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银华安丰中短期
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申请。 如单日某基金
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本基金有权确认该笔申购失败；如单日某基金账
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本基金将按申购金额大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
合不超过 1000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有权确认失败。针对单笔申购业务申请，仅有确
认和不予确认两种处理方式，不存在对单笔申请的部分确认。 敬请投资者留意。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5 日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５３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６．６９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
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７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２８．５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和顺科技”Ａ股５７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
１６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
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
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
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协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将存在上
述情况的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列入限制名单。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
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７５４，８２９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５５，３５８，２３７，０００股。配号总量为１１０，７１６，４７４个，配号起始
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１０７１６４７４。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

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７１１．９７１４０倍，
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
４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３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７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７５２２２３４３％，有效申购倍
数为５，７０７．０３４７４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５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
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５日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
年３月１５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
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软通动力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２３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４２，３５２．９４１２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６，３５２．９４１２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１０号院东区１６号楼５层５０２
联系人：王悦
电话：０１０－５８７４９８００
传真：０１０－５８７４９００１
（二）保荐代表人（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黄亚颖、张宗源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座９层
电话：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３３７
传真：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０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８号
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９９
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４０

发行人：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5日

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药控股”、“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2021年8月3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58号文）。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718.00万股。 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85.9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
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148.72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4.0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37.18万股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2,862.88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2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06.4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19.79%。 最终网上、网下初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39.90元/股。发行人于2022年3月14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首药控股”A股706.4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3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2年3月16日（T+2日）披露的《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2年3月1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39.90元/股与获配股份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新股认购资金与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需一并划付。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3月1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
象账户将于2022年3月17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在线提
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
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
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
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
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681,650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9,905,636,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362097%。配号总数为59,811,272个，号码范围
为100,000,000,000� -� 100,059,811,27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233.5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56.95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505.93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
量的70.21%；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63.35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29.7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55568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3月15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年3月16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5日

苏州富士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富士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莱”、“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29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51号）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通过网下
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
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相关
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苏州富士
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
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292.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9,167.00万股。 其中，初始
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14.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 战略投
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24.2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53.2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3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
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
有）将在2022年3月21日（T+2日）刊登的《苏州富士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3月16日（T-1日，周三）14:00-16: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www.p5w.net）、全景路演（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富士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5日

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
（证监许可〔2022〕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8,585.00万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25.00%，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34,339.54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717.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其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即
429.25万股（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其他战略投资者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37,000
万元。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807.6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 占发行数量的56.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60.4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占发行数量的
24.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2年3月21日（T+2日）刊登的《万凯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3月16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
zqr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5日

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明智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298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700万股，发行价格为29.66元/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根据《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3月14日（T+1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
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799

末“5”位数 81565��31565

末“6”位数 316201��516201��716201��916201��116201��786325��286325

末“7”位数 2653958��4653958��6653958��8653958��0653958��8677113��3677113

末“8”位数 62503328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34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2年3月15日（T+2日）公告的《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
缴款时， 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3月15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5日


